
2016 年 1 月 28 日 

香港律师会就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的立场 
 
 就《2014 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的内容及过去近十年的相关讨

论，本会早前已发表意见书；当中指出，现时条例草案最具争议性的地方有︰(一) 应否

采纳美国的开放式「公平使用」原则豁免，而非沿用多年的尽列式「公平处理」豁免；

(二) 应否采纳「个人用户衍生内容」(UGC)豁免，以及(三) 应否加入限制合约凌驾性条

文，使版权豁免不受合约条款所限。有见公众对条例草案的讨论依然争持不下及对其内

容时有误解，本会重申对上述三个议题的立场： 
 
公平使用 

 现行的香港版权法例一直采用「公平处理」模式，清楚订明可获豁免的目的。有

关应否引入「公平使用」取代，社会有很大争议。倡议采用「公平使用」者一般认为

「公平使用」比「公平处理」所涵盖的范围更阔、更具弹性，并主张采用「公平使用」

为国际趋势。然而，反对者质疑「公平使用」为国际趋势的说法。 反对者认为「公平使

用」缺乏确定性及忧虑把与本港在法制上有很大差异的美国法律概念加诸本港版权法例

而产生的冲突和影响。 
 
 根据本会研究所得，美国的法例目前并没有就「公平使用」提供法定定义。法院

在裁定某种行为是否属「公平使用」时，会因应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把各因素(包括条

例草案已涵盖的) 纳入考虑之列︰使用的目的及性质、版权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

量及其实质分量，以及使用对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自 2005 年，美国法院

已就超过 65 宗有关「公平使用」的案件作出裁决，当中成功证明「公平使用」与失败的

例子参半。此外，法院就审理多宗「公平使用」案件时，作出的判决并不一致，，当中也

显示出随时间而转移关注点的情况。每宗案件是按着它本身的事实及当时法庭的演绎而

裁定的。 
 
 本会察觉到，已采纳「公平使用」或类似模式的亚洲国家 (包括︰韩国、菲律宾及

新加坡等)都有一共同之处 — 版权拥有人均可向侵权者追讨法定赔偿 (statutory damages)。

「法定赔偿」是指，只要原告在侵权案件中胜诉，他毋须证明损失或被告从中获利，也

可获得一定金额的金钱赔偿。 
 
 事实上，法定赔偿并非常见。根据一份 2013 年 11 月发表的研究，在 179 个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中，只有 24 个 (包括美国及加拿大)有这种制度。在亚洲，以新加坡

为例，当地法院可就每件被侵权的版权作品判予不超过 10,000 坡元 (约港币 55,200 元)的



法定赔偿，而总金额不得超过 200,000 坡元 (约港币 1,104,000 元) (除非版权拥有人能证

明他的实际损失超过该金额)。 
 
 由此可见，上述国家或以法定赔偿的制度来平衡「公平使用」或类似的版权豁免

模式。在决定应否在香港引入「公平使用」原则时，我们亦须研究有关可能性。 
 
UGC 
 目前只有加拿大在其版权法例引入 UGC 豁免，而该豁免的定义和涵盖范围在国际

上未有共识。UGC 其中重要一项强调是由个人用家为个人目的制作或使用，而不是为牟

利或业务用途而产生的衍生作品。由于「非商业用途」或涉及间接的商业利益，其界线

与「商业用途」日渐模糊，故此加拿大国内开始讨论 UGC 的性质和豁免应否与「非商业

用途」挂钩。澳洲的法律改革委员会曾指出 UGC 不应自动获得保护，而且在说明「公平

使用」的涵盖范围时，该会并不建议加入为社交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例子在内（很多

UGC 衍生作品为社交目的制作在社交平台使用），也不认为须为社交目的使用在版权豁

免中给予任何特殊的地位。此外，欧盟在 2013 年 12 月展开的公众咨询结果亦显示 UGC

的定义仍未有定案。 
 
 无独有偶，上文也指出加拿大也是少数设有法定赔偿的国家之一。因此，与「公

平使用」议题一样，是否要在有法定赔偿的制度下，加入 UGC 豁免才不会令持份者利益

失衡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限制合约凌驾性条文 

 除非有确切的理由，否则立约自由不应轻易受到干预。英国引入限制合约凌驾性

条文的决定备受争议，故英国政府承诺就该条文的影响作出评估，并在 2019 年公布结

果。海外学者对应否加入该限制条文的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在决定应否干预立约自由

时，须考虑是否适用于所有豁免还是需要考虑到豁免的性质 (如︰是否关乎公共政策

等)。亦有建议认为如果涉及公共政策，任何政策修订必须要有经济效益数据支持，才可

通过。因此，加入该限制条文的理据及适用范围须作进一步研究。 
 

 总括而言，上述三项事宜尚待仔细研究解决，但不宜因此而窒碍香港的版权制度

发展。比起现有版权条例，条例草案更清晰保障各方利益并能实时解决香港在版权法例

发展方面落后外国多年的情况。本会支持条例草案应尽快获得通过。本会同时建议政府

制定时间表，进一步深入研究上述议题及充分听取各方持份者相关的意见以确保香港版

权法例与时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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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律师会 

香港律师会于 1907 年注册成立，是香港律师的专业团体。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责和行使其监管

权，香港律师会致力不断地提高律师的专业水平和操守，执行律师纪律守则的规定。香港律师会

协助其会员推广香港法律服务，以及不时就不同的法律建议发表其意见。如欲索取更多相关资

料，请浏览香港律师会网址：www.hklaws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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